
— 1 —

咸建发〔2023〕47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城区商品房预售管理
工作的通知

咸安区住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政策，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

风险，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

根据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

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31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湖北省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过程及竣工结算办法>的通知》（鄂建文

〔2023〕3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咸宁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规

范市城区商品房预售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明确预售标准

开发企业申请预售须符合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规定的条件，并按要求提供第七条所须材料。现对《城市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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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四款“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

设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”相关标准、资料进一步细

化明确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工程形象进度要求

凡申请预售的商品房项目，主体结构施工形象进度应达到以

下要求：地上建筑不超过十八层的（含十八层在内），须主体封

顶后方可申请预售；地上建筑超过十八层的，主体结构建设达到

总层数的三分之二且不少于十八层后，方可申请预售。

（二）明确投入开发建设资金比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

开发企业申请预售时，须提供下列材料佐证投入开发建设的

资金符合比例要求：项目工程款支付凭证及施工方开具的建安发

票，其中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不低于 80%，并由市建工处、咸安

区住建局根据监管职责分工负责核验。

二、优化预售审批流程

1.开发企业申请预售应到市民之家综合窗口提交申请，由住

建窗口负责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资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

依法予以受理；申报资料不符合要求或资料不齐全的，依法予以

退回并一次性说明理由。

2.窗口受理预售申请后 1 个工作日内分别转局开发科、市建

工处、咸安区住建局对是否符合预售条件进行审查，并于 2 个工

作日内向审批窗口书面反馈审查情况。其中，市建工处、咸安区

住建局负责核验项目工程款支付进度是否达到 80%以上，负责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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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项目农民工工资是否及时、足额发放到位、工程形象进度是否

符合要求等；局开发科负责对项目预售方案进行审核，负责审核

项目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其他不宜批准预售的情形。

3.审批窗口收到局开发科、市建工处、咸安区住建局反馈意

见后，结合审查情况提出审批意见，报请局分管行政审批工作的

领导同意后依法作出审批决定，并将审批情况通报局开发科、市

建工处、咸安区住建局。

三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

1.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、开发科、市建工处和咸安区住建局

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协调机制，主动靠前开展监管、服务工作，

务实担当作为，全力构建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2.局开发科、交易中心、市建工处、咸安区住建局要切实强

化事中事后监管，重点加强对项目销售行为、预售资金归集情况、

工程款支付、农民工工资支付、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监管，对

日常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及时采取责令停工整改、关

闭网签权限、进行不良行为记录、行政处罚、撤销预售许可等措

施，依法依规严格执法到位。

3.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二年，由市住建局负责

解释。市住建局原有关商品房预售管理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《市房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

规范销售行为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咸房文[2018]18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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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商品房预售现场踏勘意见表

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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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商品房预售现场踏勘意见表

项目名称

项目地点

申请楼栋及

预售面积

开发

企业

项目负责人

及联系方式

施工

单位

项目负责人

及联系方式

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

项目工程形象进度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

项目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是否

达到不低于 80%要求
是 否

项目农民工工资是否发放到位 是 否

踏勘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1.此表一式三份，审批科、开发科、市建工处或咸安区住建局各执一份。

2.现场照片及其他核查资料作为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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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22日印发


